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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指出，“金融负债”可以简单概述为需要交付金融资产、以一项

新的金融负债或者以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或清偿的合同义

务。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

淤企业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要在近期内出售或回

购（简称“第一条款”）。于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

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

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简称“第二条款”）。盂属于衍生工具。

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

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

的衍生工具除外（简称“第三条款”）。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条款

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第一条款分析

从“交易性”特征角度来看，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工具，意

图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出售这些金融工具，并通过这些金

融工具短期内的价格差异赚取利润。其中的“交易性”意味着

可以频繁地买卖，而其公允价值通常也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

不停地上下波动。因此，存在一个活跃的交易市场是交易性金

融工具具有“交易性”特征的前提条件。

从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角度来看，即便存

在活跃的交易市场，而一项金融负债如果不能按市场价格（实

际上是按约定价格）回购，则其公允价值变动对于债务人（回

购方）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所以该负债便不应以公允价值计量。

从债务人角度来看，企业承担一项金融负债所要考虑的

主要因素是融资和融资成本最小化。如果企业在发行某种金

融负债工具（如发行债券或者签发票据）时不能预见到正常情

况下其公允价值在近期内会下跌，或者上涨的幅度低于其发

行债券名义价值（本利和）增长的幅度，或者很可能在近期会

取得一项新的更低成本的负债足以取代前面的负债，则发行

企业就不可能有准备在近期内回购的打算。

从债权人角度来看，一项短期金融负债（如有约定利率和

约定还本付息期限的短期债券）上市交易，如果其按市价转让

之所得低于债券的面值加持有期间应计利息之和或持有至到

期所获得的收益，则债权人提前转让的可能性就很小；反之，

债务人提前回购的成本就会大于约定成本，债务人选择提前

回购的可能性也会很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承担一项金融负债并准备在近期内

回购，应当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负债”的说法是不妥的。下面用

实例说明第一条款的不严谨之处（不考虑实务中这种短期债

券是否有发行和购买的市场需求，也不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例 1：B 公司 2008 年 9 月 30 日发行债券，市场价格为

200 000元，另发生交易费用 10 000元，债券票面利率 5豫，计

划 1年内回购，到期一次还本付息，B公司将其划定为交易性

金融负债，发行后所得款项存入银行。2009年 6月 30 日回

购，以银行存款支付。

（1）2008年 9月 30 日：借：银行存款 190 000，投资收益

10 000；贷：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 200 000。

（2）2008年 12月 31日计提利息时：借：投资收益 2 500；

贷：应付利息 2 500。

（3）2009年 6月 30 日：借：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

200 000，应付利息 2 500，投资收益 5 000；贷：银行存款

207 500。

当然，这只是一个短期应付债券的发行、计息、提前回购

业务的案例，因此上述账务处理中的“投资收益”应改为“财务

费用”，“交易性金融负债”则应改为“短期应付债券”。那么是

否可以认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就是指：存在活跃交易市场、可以

按市价进行回购并准备随时回购的金融负债呢？对这个问题

笔者将通过分析第二条款予以解答。

二、第二条款分析

“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可以理解

为：根据管理当局的意图以及计量属性、金融工具的种类等特

征，对企业所持有的各种金融工具进行分类所形成的各种不

同的金融工具组合，如：交易性证券投资组合、可供出售证券

投资组合、持有至到期证券投资组合、长期股权投资组合、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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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具投资组合、套期工具投资组合等等。

例 2：某公司在 2007年 12月 31日所持有的交易性债务

证券投资组合如下表：

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花钱购买债务性金融证券，是因为该

证券预期会给投资者带来超过本金的收益，是为了取得该证

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债权，而不是想要承担该证券所承诺的还

本付息的义务。不论是单项证券还是证券投资组合，买卖、转

让的始终是债权而不是债务。也就是说债权人可以在活跃市

场享有自由出售债权的权利，就像买卖一件商品那么简单。而

债务人却不会因证券的转手而发生变化，即债务不会从一个

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债务人不能靠出售、转让证券

而免除自己的债务。由此可见，债务并不具有可交易性特征，

更不能简单地得出形成一家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就必定形

成另一家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负债的结论。

至于这一部分金融负债是否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也很值

得商榷。现以例 1中发行的短期债券为例，假定可上市交易并

可随时按市场价格予以回购，并且假定 12月 31日该债券市

场价格分别小于、大于或等于约定成本（债券票面本利和），该

债券在期末时是否应以公允价值计量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该债券在 12 月 31 日的约定成本

为 202 500元（因发行费用已经一次性支付，故暂不考虑），故

B公司在考虑是否回购时就得看该债券的回购成本是否小于

约定成本 202 500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而对于投资者

而言则刚好相反，只有转让所得大于约定收益 202 500元时，

才有可能提前转让。因此不论该债券的公允价值是大于还是

小于约定成本 202 500元，B公司都不可以按公允价值对该

债券进行计价，并将其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因为这种

“未实现损益”实现的可能性太小，几乎不可能。

三、第三条款分析

第三条款指出：交易性金融负债属于衍生工具中的一种，

而且是除了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在“套期工

具”科目中进行核算）、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

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在“衍生工

具”科目中核算）之外的其他衍生工具。同时，《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 2006》指出衍生金融负债在“衍生工具”科目

核算，并指出“衍生工具”科目核算的内容将衍生套期工具排

除在外。可见，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均已排除了“交

易性金融负债”科目核算衍生金融工具的可能性。

先看衍生工具。衍生工具即衍生金融工具，它是在原生金

融工具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如：股票期货合

约、股指期货合约、债券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财务担保合同、

嵌入衍生工具等都是衍生金融工具。其中除了被指定且为有

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套期工具），其他的衍生工具都应该

在“衍生工具”科目中核算。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双重特性，即

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对于交易的双方都既有可能形成

一项金融资产，又有可能发生一项金融负债（结果视余额的方

向而定）。但是，这一点并不是说因此承担义务的一方就是因

交易性金融负债而产生的，恰恰相反，它只是表明投资者因投

资和买卖衍生工具而使自己有可能承担一项金融负债义务，

它并非投资者的本意和预期，此是其一。

其二，假设有这样一种衍生工具，它从一产生就被确认为

一项金融负债，譬如，有一项不收取任何费用、没有任何预期

利益的债务担保合同，如果哪个投资者买进该衍生工具就表

明该投资者要承担该衍生工具所承诺的需要偿付的义务，并

且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该投资者所需投入的投资成本会越

来越高，那么这种衍生工具会有买方市场吗？这种导致投资者

资产减少、负债增加的经济交易符合逻辑吗？由此可见，衍生

工具本身具有既是金融资产又是金融负债的双重特性，而且

还可表现为单纯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而具有可交易性的

只是其预期能给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的那些特性。

再看套期工具。套期工具包括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

期以及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等。衍生工具和非衍生工具都有

可能被认定为一种套期工具。如看涨期权、看跌期权、利率互

换、远期合约、期货交易合约等。作为有效套期的衍生工具与

其他衍生工具相比，其特点是：在使用套期工具进行有效套期

时，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刚好与被套

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互抵消或部分抵

消（这正是有效套期的目的），而交易的双方则会因套期存在

无效部分而最终分别形成一项金融资产和一项金融负债（没

有被抵消的那一部分）。但是同衍生工具一样，具有交易性的

套期工具绝不可能是一种只会给投资者带来金融偿付义务却

没有任何预期利益的金融负债。

四、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交易性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的金融工具：短期浮动利率可上市债券、短期利率期货、债券

期货交易合约、美国可上市交易的应付票据、债务抵押债券、

可上市交易的杠杆投资保险合同、抵押担保证券、定期证券借

贷工具、可调利率抵押贷款、拍卖标价证券、短期标售工具、以

投机或套利为目的所持有的衍生工具、套期工具等。

五、混合金融工具分析

混合金融工具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可分拆的认股权证

组合等。它们是否可以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呢？下面从三个

方面予以分析：一是从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可分拆的

认股权证组合等的目的来看，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

要目的：淤在放弃必要的控制权的条件下增加权益；于在较低

的利率下获得债务资金。因此，发行债券企业不存在在近期内

就回购的动机。二是从“回购”的意图来看，假定发行债券企业

可以按市价在任意时点回购该混合金融工具，那么它真正进

柏灵顿北方公司债券

通用汽车公司债券

时代华纳公司债券

组合合计

43 860

184 230

86 360

314 450

投 资 项 目

10%

11%

8%

票面
利率

初始投资成本
（不考虑税费）

51 500

175 200

91 500

318 200

公允价值

7 640

-9 030

5 140

3 750

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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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购的前提条件必然是该混合金融工具的市价跌破其票面

价值，或者有了成本更低的融资方式，而这两点都是不能预期

的。三是从交易的实质来看，虽然该混合金融工具可以交

易，并且能按公允价值计量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但是，

交易的仍然只是该混合金融工具中的债权和股权权益部分，

而负债部分则不论该混合金融工具如何交易都得由发行方来

承担。因此会计准则要求将该混合金融工具予以分拆，分别确

认为“应付债券”和“衍生工具”，并分别核算。下面用一个简单

的例子来说明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目的。

例 3：美国意法半导体公司曾经发行过一种按面值发行、

0利率、10年期债券，该债券在 10年内可以按 33.43美元/股

的行权价格转换为普通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假定发行时意

法半导体公司的股票市价为 15美元/股，意法公司想增加

3 343万美元权益，则必须发行普通股 222.9万股，而通过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则只需增加发行债券 3 343万元就可转

换成股票 100万股。

六、账务处理中的常见问题

由于对交易性金融负债在理解上有偏差，因而在具体账

务处理上也难免出现偏差。现举例说明：

1. 有效套期保值及其账务处理。

例 4：2008年 3月 10日，大顺贸易公司与新鑫公司签订

销售合同，合同规定大顺贸易公司于 2008年 6月 10日向新

鑫公司销售 100吨标准阴极铜，价格按当时市价成交。大顺贸

易公司担心未来铜价下跌，为锁定利润，于当天投入 100万元

到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3月 10日铜期货合约 Cu0807价格

为 68 000元/吨，现货价格为 67 800元/吨，6月 10日期货合约

Cu0807价格为 60 000元/吨，现货价格为 59 800元/吨，大顺

贸易公司到时交货并平掉期货头寸。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则

做会计处理如下：

（1）3月 10日，被套期项目作为一项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其公允价值为 0，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2）投入 100万元购入期货。借：期货保证金 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3）卖出 Cu0807合约 20手，手续费 2 500元。借：期货交

易费用 2 500；贷：期货保证金 2 500。

（4）6月 10日，现货、期货价格均有变动。淤现货：借：套

期损益 800 000；贷：被套期项目———确定承诺 800 000。于期

货：借：套期工具———铜期货合约 Cu0807 800 000；贷：套期

损益 800 000。

（5）6月 10日到时交货。借：银行存款 5 980 000，被套期

项目———确定承诺 800 000；贷：应收账款 6 780 000。

（6）相应期货合约平仓，手续费 2 500元。借：期货保证金

800 000；贷：套期工具———铜期货合约 Cu0807 800 000。

（7）结算交易费用：借：期货交易费用 2 500；贷：期货保证

金 2 500。

（8）套期结束，收回期货保证金余额 1 795 000元。借：银

行存款 1 795 000；贷：期货保证金 1 795 000。

笔者异议：淤没有采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2006》中

对套期保值业务所统一规范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于这个实

例是以签订商品期货交易合约的形式对一项确定的承诺所进

行的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根据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规定，

应该将其分别确认为“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并按照套

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业务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3月 10日和

6月 10日不是“期末”，更不是“资产负债表日”，不存在按公

允价值计价并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问题。但是根据套

期保值业务的期限一般较短、很多套期工具取得时的成本与

公允价值几乎为 0的情况，笔者建议，应在月末或者季末，对

“套期工具”以及“被套期项目”按照公允价值予以确认和计

量，以便及时反映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情况。4月 10日和 3

月 10日虽然没有发生交易成本，期货合约的公允价值也为

0，但是应在备查簿中进行登记，同时应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的已确认资产确认为“被套期项目”（要看企业是否存在该项

资产，如本例合约中的“100吨标准阴极铜”）。

2. 远期购汇合同及其账务处理。

例 5：2007年 3月 1日，安邦公司与银行签订一项远期购

汇合同，合同约定安邦公司于 2007年 4月 10日以 1颐7.55的

协定汇率（3月 1日汇率）购入 8 000美元。2007年 4月 10日

的实际汇率为 1颐7.68，不考虑手续费等其他因素。安邦公司的

账务处理如下：

（1）2007年 3月 1日签订远期购汇合同时：借：交易性金

融资产———外汇期货（8 000美元）60 400；贷：交易性金融负

债———外汇期货（8 000美元）60 400。

（2）2007年 4月 10日购汇业务发生时：借：交易性金融

负债———外汇期货（8 000美元）60 400；贷：银行存款 60 400。

同时：借：银行存款 61 44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外汇期货

（8 000美元）60 400，投资收益 1 040。

笔者异议：淤该远期购汇合同的签订，使得合同的双方都

有可能会因此而形成一项金融资产或承担一项金融负债。但

是却不能据此将其同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

金融负债”，而应该在“套期工具”账户里进行核算。于作为套

期工具的远期合约签订时公允价值和实际成本都为 0，因此

无需进行账务处理，只需在备查簿中登记。盂同“例 4”一样，

本实例仍然应该在月末或者季末对该“套期工具”按公允价值

予以计量；否则，该“套期工具”的账面余额就会出现因没有经

历资产负债表日而仍在交割时为 0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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